[bookmark: _Toc24724713]（十）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开
	县级
	乡、村级

	1. 1
	社会保险登记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登记
	事项名称：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登记
办理材料：填报《社会保险登记表》并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①有关职能部门批准单位成立的文件；②《组织机构代码证》；③《机构管理编制证》；④事业单位还需要提供《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批复文件；⑤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还需要提供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相关文件；⑥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和身份证。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时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1—18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1、2、3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181
监督投诉渠道：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2. 2
	
	工程建设项目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
	事项名称：按项目单参工伤保险
事项简述：为符合参保条件人员办理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单工伤保险
办理材料：合同原件、复印件、施工合同备案表原件及复印件、承建方营业执照复印件、承建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资料签字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场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工作日1-18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4、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2
监督投诉渠道: 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3. 3
	社会保险登记
　
	参保单位注销
	事项名称：参保单位注销；
事项简述：为符合参保条件人员办理参保单位注销
办理材料：出示税务机关清税证明、注销通知书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场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工作日1-18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4、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2
监督投诉渠道: 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4. 4
	
	职工参保登记
	事项名称：职工参保登记；
事项简述：为符合参保条件人员办理参保登记业务；
办理材料：身份证原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理：
结果送达：当时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每月1日-20日
办理机构及地：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7、8、9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窗口、网上、12333、电话查询：6180012
监督投诉渠道：6180015
	
	
	
	
	√
	　
	√
	　
	√
	√

	5. 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参保登记 
事项简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参保登记
办理材料：参保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方式：参保居民前往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办理 
办理时限：当月办理
结果送达：由各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提供花名到社保中心。
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各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14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
	　
	√
	　
	√
	√

	6. 6
	社会保险参保信息维护
	单位（项目）基本信息变更
	事项名称：单位（项目）基本信息变更
事项简述：为符合参保条件人员办理单位基本信息变更
办理材料：参保单位信息变更表（加盖单位公章）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场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工作日1-18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4号、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2
监督投诉渠道: 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7. 7
	
	个人基本信息变更
	事项名称:个人基本信息变更；
事项简述：系统内个人基础信息与现使用证件不一致的情况进行变更；
办理材料：身份证原件（办理正常升位）；提供派出所提供变更证明（身份证非正常升位）；提供劳动部门审批认定后参加工作时间（参加工作时间修改）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理：
结果送达：当时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每月01日-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6号窗口-9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2
监督投诉渠道：6180065
	
	
	
	
	√
	　
	√
	　
	√
	√

	8. 8
	社会保险参保信息维护
	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事项名称：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事项简述：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
办理材料：银行变更证明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时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西厅1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962
监督投诉渠道：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9. 11
	社会保险缴费申报
	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事项名称：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事项简述：为参保单位办理人员增加和减少业务
办理材料：社会保险投保/停保申报表（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两份）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网上CA盘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CA盘审核
结果送达：当场告知、CA盘办理审核通过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工作日1-18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4、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2
监督投诉渠道: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10. 12
	社会保险缴费申报
	社会保险缴费申报与变更
	事项名称：社会保险缴费申报与变更
事项简述：为东河参保企业符合参保条件人员办理下月申报缴费与变更正确
办理材料：正常计划生成不需要单位前来办理，计划需要变更提供缴费变更说明。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两到三个工作日
结果送达：月底之前上报上级部门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24日-26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4、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2
监督投诉渠道: 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11. 13
	
	社会保险费延缴申请
	事项名称：社会保险费延缴申请
事项简述：向上级部门递交困难企业相关延缴申请资料
办理材料：困难企业延缴申请
办理方式：窗口受理
办理时限：经过上级部门
结果送达：将上级部门审核结果告知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201室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2
监督投诉渠道：6180065
	
	
	
	
	√
	　
	√
	　
	√
	√

	12. 14
	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记录查询
	社会保险费欠费补缴申报
	事项名称：社会保险费欠费补缴申报
事项简述：为符合补费条件人员办理养老保险补缴业务
办理材料：原始档案、买断协议或劳动仲裁部门、劳动监察部门、人民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月审核并通知本人缴费
结果送达：审批后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工作日1-16日
[bookmark: _GoBack]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2
监督投诉渠道: 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13. 15
	
	单位参保证明查询打印
	事项名称：单位参保证明查询打印
事项简述：根据需求为符合参保条件人员办理参保证明
办理材料：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办理时限
结果送达：当场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4、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2
监督投诉渠道: 6180065
	
	
	
	
	√
	　
	√
	　
	√
	√

	14. 16
	
	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
	事项名称：城镇职工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
事项简述：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个人权益记录单
办理材料：身份证原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理
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205办公室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25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
	　
	√
	　
	√
	√

	15. 17
	养老保险服务
	职工正常退休(职)申请
	事项名称：职工正常退休（职）申请事项简述：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申报退休
办理材料：1.养老手册2.税票原件3.工作档案4.解除劳动关系手续 5.身份证和二代社保卡复印件6.户口簿复印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时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1-8号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西厅18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92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16. 18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事项简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办理材料：待遇领取人身份证、户口本、二代社保卡复印件
办理方式：待遇领取人前往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携带二代社保卡复印件办理 
办理时限：当月办理
结果送达：由各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提供花名到社保中心
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各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14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
	　
	√
	　
	√
	√

	17. 19
	养老保险服务
	暂停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事项名称：暂停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事项简述：冒领，重复领取退休人员待遇暂停
办理材料：稽核股核查名单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理
结果送达：当时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西厅1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962
监督投诉渠道：6180065
	《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18. 20
	
	恢复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事项名称：恢复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事项简述：恢复退休人员养老待遇
办理材料：稽核股，退管中心恢复待遇名单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时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西厅1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962
监督投诉渠道：6180065
	
	
	
	
	√
	　
	√
	　
	√
	√

	19. 21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事项名称：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事项简述：在职人员伤亡、出国定居、缴费未满15年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办理个人账户一次性退费
办理材料：1、养老保险手册、缴费税票2、（死亡）死亡人身份证原件（出国、未满15年需本人的）3、（死亡）继承人身份证原件4、（死亡）火化证原件5、继承人中国银行卡及卡流水单原件（出国、未满15年需本人的）6、（死亡）继承人继承资格公证书、（出国）本人出国定居永久居民证件（未满15年）填写退费申请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理
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205办公室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25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
	　
	√
	　
	√
	√

	20. 22
	
	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
	事项名称：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事项简述：退休人员丧葬费
办理材料：火化证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时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西厅1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962
监督投诉渠道：6180065
	
	
	
	
	√
	　
	√
	　
	√
	√

	21. 23
	
	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事项简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办理材料：待遇死亡返还个人账户花名、注销登记表、居民手写退保申请、保障所出具退保申请、待遇领取人身份证、户口本、工商卡复印件、死亡注销证明、火化证复印件
办理方式：待遇领取人前往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携带二代社保卡复印件办理 
办理时限：当月办理
结果送达：由各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提供花名到社保中心
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各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14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
	　
	√
	　
	√
	√

	22. 24
	
	遗属待遇申领
	事项名称：遗属待遇申领
事项简述;退休人员死亡后家属遗属费申领
办理材料：遗属待遇申请表，身份证，户口复印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时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西厅1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962
监督投诉渠道：6180065
	
	
	
	
	√
	　
	√
	　
	√
	√

	23. 25
	养老保险服务
	病残津贴申领
	事项名称：病残津贴申领
事项简述：退职人员生活费申领
办理材料：劳动行政部门审批花名表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时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西厅15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 6180962
监督投诉渠道： 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24. 26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名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简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适用对象：符合条件的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身份证原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45个工作日
结果送达：办理时限内送达，电话通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205办公室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25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
	　
	√
	　
	√
	√

	25. 27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名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简述：办理机关事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适用对象：符合条件的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身份证原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45个工作日
结果送达：办理时限内送达，电话通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205办公室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25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
	　
	√
	　
	√
	√

	26. 28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简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办理材料：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方式：居民前往社保二楼自行办理
办理时限：当月办理
结果送达：由各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提供花名到社保中心
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各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4                            监督投诉渠道：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27. 29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
	事项名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简述：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
适用对象：符合条件的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身份证原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45个工作日
结果送达：时限内送达，电话通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205办公室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25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28. 30
	养老保险服务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申请  
	事项名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申请
事项简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适用对象：符合条件的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身份证原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45个工作日
结果送达：时限内送达，电话通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205办公室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25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的通知》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29. 31
	
	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名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简述：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适用对象：符合条件的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1.身份证复印件                                   2.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3.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 4.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划转凭证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45个工作日
结果送达：时限内送达，电话通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205办公室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25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30. 32
	
	多重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退费
	事项名称：多重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退费
事项简述：为东河区参保涉及重复、多缴的人员办理退费业务
办理材料：本身份证、建设银行卡原件；涉及重复或多缴补费的税票（无法提供原始缴费凭证需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受理
结果送达：当时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东大厅6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2
监督投诉渠道: 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31. 33
	工伤保险服务
工伤保险服务
	工伤事故备案
	事项名称：工伤事故备案
办理材料：填报《工伤事故备案登记表》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时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法定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三楼308劳动股办公室
咨询查询途径：6180038
监督投诉渠道：6180037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32. 34
	
	用人单位办理工伤登记
	事项名称：用人单位办理工伤登记
办理材料：填报《工伤事故备案登记表》并在就医的医院办理工伤登记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时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法定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三楼308劳动股办公室
咨询查询途径：6180038
监督投诉渠道：6180037
	
	
	
	
	√
	　
	√
	　
	√
	√

	33. 
	
	变更工伤登记
	事项名称：变更工伤登记
办理材料：变更填报《工伤事故备案登记表》并在就医的医院变更工伤登记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时告知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法定工作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三楼308劳动股办公室
咨询查询途径：6180038
监督投诉渠道：6180037
	
	
	
	
	√
	　
	√
	　
	√
	√

	34. 57
	失业保险服务
	职业培训补贴申领
	事项名称：职业培训补贴申领。
事项简述：个人职业培补贴资金申请操作流程。
办理材料：本人身份证；
人员类别材料 ：贫困家庭子女需提供低保证明；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需提供户口本；下岗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失业登记证》；非包头户籍人员需提供居住证；培训机构开具的税务发票（或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等，申请者本人银行账户或个人信用账户。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结果送达：纸质审批表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工作日
办理机构：东河区就业服务局
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五楼504室。
咨询查询途径：6180054
监督投诉渠道：6180056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35. 60
	
	职业介绍补贴申领
	事项名称：一次性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事项简述：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经纪人组织重点群体到企业就业，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
办理材料：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需提供与企业签订的就业创业服务证明材料。
办理方式：线上线下均可办理，线上申报资料可通过扫描的方式发送至就业服务局经办邮箱。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结果送达：申报申领结果市就业局审核
办理机构：东河区就业服务局
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五楼509室。
咨询查询途径：6180058
监督投诉渠道：6180056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36. 63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事项名称：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事项简述：旗县间失业关系接续申请适用对象：符合条件的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身份证原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理
结果送达：当时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西大厅20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6180015
监督投诉渠道：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37. 64
	社会保障卡服务
	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询
	事项名称：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询
事项简述：查询人员社保卡状态，待开户、开户失败、制卡失败、是否已领卡等
适用对象：参加城镇职工保险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身份证原件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当时办结
结果送达：当时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西大街6号就业社保服务中心二楼西大厅21号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6180015
监督投诉渠道：电话6180065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的通知》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社会保障卡管理部门）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38
	行政处罚
	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39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40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或者未按照规定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41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42
	行政处罚
	对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43
	行政处罚
	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44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拒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45
	行政处罚
	对缴费单位违反有关财务、会计、统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账册、材料册，或者不设账册，致使社会保险费基数无法确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46
	行政处罚
	对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47
	行政处罚
	对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社会保险费迟延缴纳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48
	行政处罚
	对缴费单位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49
	行政处罚
	对缴费单位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50
	行政处罚
	对缴费单位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51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拨付的基本养老保险金按时足额发给退休人员的处罚
	行政处罚依据、条件、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大厅
■两微一端
	√
	
	√
	
	√
	√



